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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6         证券简称：赛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4-047 

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属于协议各方为开展后续合作所达成的合作原则，具体的合作内容及进

度以双方签署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 

2、公司于2023年12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与参股子公司北京赛微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怀胜高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怀柔硬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

司签署《投资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北京海创微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创微元”），海创微元即为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的项目公司。公司将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涉及对6/8英寸MEMS晶圆中试生产线和研发

平台的建设投资，暂时难以预计对公司2024年度经营业绩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所

产生的具体影响。如本协议能顺利实施和推进，将有助于推动公司MEMS芯片制造

业务的发展、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于2021年8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司与武汉怡格敏思科

技有限公司、武汉敏声新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22年6

月17日，基于各方合作开展的实际情况，经友好协商，各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之补充协议》，武汉怡格敏思科技有限公司退出该次战略合作，由武汉敏

声新技术有限公司承担其全部权利和义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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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2年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与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司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拟在合肥高新区投资建设12吋MEMS

制造线项目，后续因公司收购德国汽车芯片制造产线事项被禁止，该协议已实质

终止履行。 

公司于2022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与北京怀柔经信局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

海创微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创微芯”）与北京市怀柔区经济和信息化

局（以下简称“怀柔经信局”）签署了《合作协议》，拟在怀柔科学城建设6/8

英寸MEMS晶圆中试生产线和研发平台、先进MEMS工艺设计与服务北京市工程研究

中心、8英寸晶圆级封装测试规模量产线，后续因合作方式调整，经协商，双方

于2024年4月9日签署了《终止协议》。 

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合作框架协议中，除上述变更或终止履行外，其余均在

正常履行中（具体详见本公告正文）。 

5、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与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怀柔区政

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各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共同促进和共

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签署本协议。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

定，本次公司与怀柔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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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北京市怀柔区政府依托怀柔科学城建设，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与基础研

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构建以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为核心、新

能源和生命科学等为重点的产业发展方向，立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完善科技

创新生态体系，坚持产业布局和空间规划协同推进，打造专精特新和隐形冠军企

业示范区。 

公司与怀柔区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2022年 1 月 29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创微芯与北京市怀柔区经济和信息化

局签署了《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已于 2024 年 4 月 9 日终止。除上述合

作外，公司最近三年公司未与怀柔区政府发生类似交易。怀柔区政府信用状况良

好，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二、合作背景 

1、公司已全面聚焦 MEMS主业 

公司聚焦资源发展 MEMS 主业。公司是全球领先、国际化运营的高端集成电

路芯片晶圆制造厂商，也是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掌握核心半导体制造技术的

特色工艺专业芯片晶圆制造商。公司在国内外拥有多座中试平台及量产工厂，业

务遍及全球，服务客户包括国际知名的光刻机、DNA/RNA 测序仪、红外热成像、

计算机网络及系统、元宇宙、硅光子、AI计算、ICT、新型医疗设备巨头厂商以

及各细分行业的领先企业，涉及产品范围覆盖了通讯、生物医疗、工业汽车、消

费电子等诸多应用领域。公司同时正在打造先进的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从工艺开发、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的系统化高端制造服务，努力发展

成一家立足本土、国际化经营的知名半导体制造领军企业。 

2、MEMS工艺开发与晶圆制造存在紧密关系 

MEMS属于集成电路行业中的特色工艺。公司 MEMS业务经营采用“工艺开发

+代工生产”的模式，MEMS工艺开发业务是指根据客户提供的芯片设计方案，以

满足产品性能、实现产品“可生产性”以及平衡经济效益为目标，利用工艺技术

储备及项目开发经验，进行产品制造工艺流程的开发，为客户提供定制的产品制

造流程；MEMS晶圆制造业务是指在完成 MEMS 产品的工艺开发，实现产品设计固

化、生产流程固化后，为客户提供 MEMS产品的批量代工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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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北京 FAB3（赛莱克斯北京产线）的定位为规模量产线，其并无法完

全满足 MEMS 初创设计公司或成熟设计公司所提出的多品种、小批量、高定制的

MEMS 工艺开发及晶圆制造需求，从产业链角度考虑，公司需要在中国境内建设

独立自主的 MEMS 中试线，通过提供工艺开发及小批量代工服务，能够更好地为

公司旗下的 MEMS 规模量产线储备并导入相应的客户及产品，最终形成可支持

“内循环”、兼顾“双循环”的代工服务体系。  

3、公司的 MEMS战略布局与北京怀柔的科学定位相契合 

怀柔科学城围绕物质、空间、地球系统、生命、智能等五大科学方向的成果

孵化，着力培育科技服务业，新材料、生命健康、智能信息与精密仪器、太空与

地球探测、节能环保等高精尖产业，构建“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

开发-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的创新链。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依托怀柔科

学城大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的核心资源，建设集研发办公、中试生产、科技

服务于一体的硬科技产业园区，将老城区空间资源、怀柔科学城的产业辐射、周

边的生态环境有机融合，打造最具智慧的一平方公里，树立产城融合新典范，形

成高端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产业战略高地。  

当前，北京市怀柔区正致力于打造“中国创新、服务世界”的高端仪器装备

和传感器产业特区，培育产业集群，打造专精特新和隐形冠军企业示范区。基于

公司在 MEMS产业链中的角色和定位，怀柔区政府欢迎公司 6/8英寸 MEMS晶圆中

试生产线和研发平台项目落地怀柔并提供全方位支持。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乙方：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在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建设高水平的 6/8 英寸 MEMS 晶圆中试生产线和研

发平台，为 MEMS传感器的设计、制造、测试等环节提供研发支撑能力，带动 MEMS

传感器产业在怀柔区集聚发展。 

（二）合作机制 

1、双方成立工作专班，负责总体协调各项合作项目具体事宜。 

2、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座谈会，及时沟通解决合作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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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具体问题，共同推进项目顺利实施。 

3、组建项目公司，直接投资运营 6/8 英寸 MEMS 晶圆中试生产线和研发平

台，以及购置或租赁产业空间。 

（三）双方权责 

1、甲方权责 

（1）甲方负责协调产权单位北京怀胜高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资产转

让或租赁的方式为项目公司提供落地所需的产业空间。 

（2）甲方为项目公司的运营、研发等支出提供系列补贴支持和奖励。 

2、乙方权责 

（1）乙方及旗下子公司主导建设运营 6/8英寸 MEMS晶圆中试生产线，打造

MEMS传感器设计、制造、集成、测试、应用的中试研发平台，为传感器前沿突破

和原创研发等提供有力保障。 

（2）乙方主导项目公司作为园区重点产业平台，需向其他研发机构和产业

界提供定制服务、技术服务、小批量生产等，培育孵化硬科技企业；负责为项目

公司引进国际技术团队，推动研发转化和产业化，解决重点产业“卡脖子”环节

或关键工艺流程瓶颈问题。 

3、其他支持事项 

（1）甲方支持项目公司围绕 6/8英寸 MEMS晶圆中试生产线和研发平台引入

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优质项目。 

（2）甲方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前提下，为项目公司国内外人才引进

提供支持。 

（3）甲方支持项目公司引入或牵头组织高端仪器装备和传感器领域学术交

流会议和产业交流平台；支持项目公司为本地企业提供 MEMS 研发中试等服务，

促进本地企业开展前沿技术的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四）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按约定履行均构

成违约，一方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双方协商解

决已发生的支持费用赔偿事宜，本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违约方之日起即告解除。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可免除违约责任。 

（2）甲方可根据各级支持政策，在总金额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对项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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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内容，乙方应配合甲方开展相关工作，具体内容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协

商。 

（3）乙方承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年内享受政策补贴的设备不得迁出怀

柔，十年内 6/8英寸 MEMS晶圆中试生产线在怀柔区生产经营。 

（五）协议生效及其他 

（1）本协议是双方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具备法律效力。本协议合作项

目具体内容，根据具体项目另行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具体

项目合作协议为准。本协议以外项目及未来新成立项目，双方同意以本协议为原

则和基础另行签订协议约定。 

（2）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合作

期五年。合作期满，双方协商确定是否续约。双方同意续约，另行签署合作协议。 

（3）双方严格遵守对此协议的保密，自觉维护对方声誉，对协议所有相关

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不得将保密信息擅自泄露给其他第三方或用于本协议目的

以外的其他用途。但双方需要按法律法规规章要求，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情况除

外。 

（4）本协议年度开始计算的时间基点，以协议签订时为准。 

（5）因本协议或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任一方有权向怀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涉及对怀柔 6/8 英寸 MEMS 晶圆中试生产线和

研发平台的建设投资，暂时难以预计该协议对公司 2024 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

绩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如本协议能顺利实施和推进，将有助于推动公司特色工艺

芯片制造业务的发展。 

布局 MEMS中试线，有利于公司 MEMS规模量产线的工艺、客户储备及产品导

入，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满足来自通信、生物医疗、工业汽车、消费电子等终端应

用市场的 MEMS工艺开发及晶圆制造需求。 

公司本次与怀柔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在怀柔区投资建设 6/8英

寸晶圆 MEMS 中试生产线，旨在充分利用公司与怀柔科学城的优势资源，积极把

握半导体产业发展机遇，促进公司特色工艺芯片制造业务的发展。若本次合作后



7 

续能够顺利推进，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领先产能，提高公司的专业制造服

务能力，满足下游广泛市场应用需求，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将对公司的长

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协议各方为开展后续合作所达成的原

则，具体的合作内容及进度将根据各方签署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在协议执行中

可能存在和发生其他不可预见或无法预期的履行风险；协议涉及6/8英寸MEMS晶

圆中试生产线和研发平台的建设投资，暂时难以预计该协议对公司2024年度经营

业绩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公司（含全资/控股子公司）所

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披露日期 协议各方 协议名称 进展情况 

1 2021年 8月 13日 

1、赛莱克斯微系统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2、武汉怡格敏思科技有限公司 

3、武汉敏声新技术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2022 年 6 月 17 日，

各方签署补充协议，

怡格敏思退出本次

战略合作，武汉敏声

承接其全部权利和

义务，协议继续履

行。 

2 2022年 1月 1日 

1、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合作框架协

议》 

因外部因素，实质终

止履行，双方互不承

担违约责任 

3 2022年 1月 29日 

1、北京市怀柔区经济和信息化

局 

2、北京海创微芯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协议》 

2024年 4月 9 日，双

方签署《终止协议》，

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4 2022年 4月 1日 

1、赛莱克斯微系统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2、某国际知名激光雷达厂商及 

其子公司 

《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正常履行中 

3、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

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情形除外）。 

4、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

售股份即将解除限售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

以上股东、董监高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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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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